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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 

本次重组尚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，能否实施

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

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

为重组形成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重要的机载系统上市平

台，加快机载系统业务的发展，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简

称“公司”或“中航电子”）拟通过向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中航机电”）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

中航机电并发行 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（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。 

二、本次重组进展情况 

http://www.avic.com.cn/images/中航工业视觉识别手册（2009基础版）.pdf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航电子 

（1）2022 年 6月 10 日，中航电子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2年度

第六次会议（临时）、中航机电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

议《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

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等本次重组相关的议

案。 

（2）2022 年 9月 28 日，中航电子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2年度

第八次会议（临时）、中航机电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

审议《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

统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等本次

重组相关议案。 

（3）2022 年 9 月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作出了批复，原则同意

中航电子吸收合并中航机电。 

（4）2022 年 9 月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了《关

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

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》（国资产权[2022]473 号），原则同意中

航电子吸收合并中航机电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。 

（5）2022 年 9月，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香港

联合交易所审核程序。 

（6）2022 年 10 月 26 日，中航电子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大会、中航机电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中

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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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等本次重组相

关议案。 

（7）2022 年 11 月 9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《中国

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》（受理序号：222702），决定对该行政

许可申请予以受理。 

（8）2022 年 11月 25 日，中国证监会出具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

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222702 号）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本次重组相关主体及中介机构正在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，对相关问

题逐项落实，将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披露反馈意见回复，并向中国证

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。 

三、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原因 

本次重组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截止日为 2022 年 5月 31 日，鉴于本

次重组的被吸并方中航机电及其下属子公司涉及北京、成都、西安、

郑州等全国多个地区，近期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，导致财务数据更新

工作推进存在障碍。 

四、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时限 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第六十三条规定：“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

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内有效，特别情况下可申请适当延长，

但延长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月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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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行

业加快恢复发展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22〕46 号）规定：“6.受疫情

影响严重地区和行业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

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，可以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

体影响后，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 1 个

月，最多可以延期 3 次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则，公司拟申请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长 1

个月，即有效期截止日由 2022 年 11月 30日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。 

五、本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

1、本次重组被吸并方中航机电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会计基础规范、

营业状况稳定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

大变化，已披露的经审计财务数据、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具有延续

性和可参考性。 

2、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长后，公司将会同中介机构积极落实

相关工作，有序推进本次重组相关工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1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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